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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78� � �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

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5年4月9日成功发行了浙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

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票面利率为1.78%，短期融资券期限为91天，兑付日期

为2025年7月9日（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5年7月9日，本公司按期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2,008,875,616.44�元。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 �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25-024

优先股代码：140001、140007�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宁行优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科技创新债券”（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 ）。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品种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1.71%。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通过贷款、债券等多种途

径，专项支持科技创新领域业务。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A股代码：600036 公告编号：2025-04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2020年第一期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7月7日至9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发行了“2020年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简称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500

亿元，并刊发了日期为2020年7月9日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固定期限资本债

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债券设有发行人有条件赎回权，发行人

有权在本期债券第5年末，即2025年7月9日赎回本期债券。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行

使赎回权，全额赎回了本期债券。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0799� � � � �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2025-16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捐赠事项概述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切实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提升公司品

牌形象，拟向西藏洛扎县捐赠帮扶资金人民币200万元，用于当地教育、医疗、科技、文化

等帮扶项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

无须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本次对外捐赠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连续多年向援扶对象捐赠帮扶资金，此次捐赠事项是公司持续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回馈社会的举措，有利于彰显公司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担当，有利于提升公司品牌

形象和社会影响力。 本次对外捐赠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 � � � �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5-038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盛威致远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盛威国际” ）及控股子公司印尼盛拓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尼盛拓” ）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银行” ）申请合计不超

过5,000万美元（含本数，按合同签署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35,770.5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其中4,000万美元为盛威国际、 印尼盛拓共用综合授信额度，1,000万美元为盛威国际、印

尼盛拓共用外汇衍生品交易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25年7月9日，公司与汇

丰银行签署了《保证书》，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1日、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含下属子公司）在下属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日

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0亿元，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其中为资

产负债率70%以上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75亿元。

盛威国际和印尼盛拓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均高于70%， 公司本次为盛威国

际、印尼盛拓提供合计5,000万美元（含本数或等值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后，资产负债率高

于70%的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31.42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盛威国际的担保总额

（不含本次担保） 为47,179.76万元， 对印尼盛拓的担保总额 （不含本次担保） 为129,

288.43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盛威国际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盛威致远国际有限公司

公司类别：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2622207

注册资本：10,000港元

注册地址：Flat/RM� 1006, � 10/F, � PO� Yip� Building,23� Hing� Yip� Street, �

Kwun� Tong,Hong� Kong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2日

董事：邓伟军

业务性质：锂电池和新能源的实业投资，技术合作货物进出口。

公司直接持有盛威国际100%的股权，盛威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盛威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5,233.56 482,991.79

负债总额 391,461.79 345,987.67

净资产 133,771.77 137,004.12

项目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4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558.53 233,323.21

净利润 -2,715.24 17,019.65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盛威国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印尼盛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印尼盛拓锂能有限公司

住所：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县莫罗瓦利工业园（IMIP）

成立时间：2021年6月25日

印尼盛拓注册资本1.9亿美元。 公司间接持有其80%的股权，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STELLAR� INVESTMENT� PTE.� LTD.持有印尼盛拓20%股权。

印尼盛拓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8,702.38 505,084.24

负债总额 425,468.99 428,144.16

净资产 133,233.39 76,940.08

项目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4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9.31 -

净利润 -3,713.75 2,841.23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印尼盛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盛威致远国际有限公司、印尼盛拓锂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被担保方在债权确定期间开始前或期间内产生并欠付银行的全部金钱性和

非金钱性义务及债务，无论该等债务为被担保方实际或者或有（以任何身份，无论单独或

与任何其他人士共同）欠付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任何贷款、透支、贸易、贴现或其他授信、

衍生品交易、黄金或其他贵金属租借或其他任何交易、文件或法律项下的该等义务及债务；

至银行收到付款之日该等义务和债务上（于索赔或判决前和索赔或判决后） 产生的利息

（包括违约利息）；因被担保方未能履行该等义务或债务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违约赔偿或其

他赔偿，或因终止履行据以产生该等义务和债务的任何合同或交易而应由被担保方支付的

其他金额；在全额补偿的基础上银行执行本保证书产生的支出（包括律师费）。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责任期间：自其债权确定期间的终止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盛威国际及印尼盛拓合计不超过5,000万美元（含本数或等值人民币）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情况。

四、本次担保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盛威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印尼盛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为其

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开展公

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保）为人民

币442,156.19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的36.7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保证书》。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128� � � � � � � �证券简称：苏豪弘业 公告编号：临2025-036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919,3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33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马宏伟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沈俊华女士、马冬冬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沈旭先生出席情况；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09,197 99.5564 297,162 0.4250 13,000 0.0186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584,997 99.5217 294,962 0.4218 39,400 0.0565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06,597 99.5526 295,362 0.4224 17,400 0.025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马宏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68,554,368 98.0477 是

4.02

关于选举蒋海英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68,512,569 97.9879 是

4.03

关于选举罗凌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68,555,461 98.0493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冯巧根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68,507,156 97.9802 是

5.02

关于选举唐震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68,602,305 98.1163 是

5.03

关于选举韩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68,512,697 97.988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01

关于选举马宏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205,897 70.1373

4.02

关于选举蒋海英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164,098 69.2228

4.03

关于选举罗凌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206,990 70.1612

5.01

关于选举冯巧根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58,685 69.1044

5.02

关于选举唐震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253,834 71.1860

5.03

关于选举韩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64,226 69.225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张秋子、祝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128� � � � � �证券简称：苏豪弘业 公告编号：临2025-038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6人）

非独立董事：马宏伟先生（董事长）、蒋海英女士、罗凌女士

独立董事：冯巧根先生、唐震女士、韩剑先生

2、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与ESG委员会（合规委员会）、审计与风控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如下：

战略与ESG委员会（合规委员会）：马宏伟先生（召集人）、蒋海英女士、罗凌女士、冯巧根先生、唐

震女士、韩剑先生

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冯巧根先生（召集人）、唐震女士、韩剑先生

提名委员会：冯巧根先生（召集人）、马宏伟先生、唐震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唐震女士（召集人）、冯巧根先生、韩剑先生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蒋海英女士

副总经理：陈长理先生、姚淳先生

财务负责人：朱晓冬先生

总法律部顾问：姚淳先生

董事会秘书：沈旭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曹橙女士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附后）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沈旭先生、曹橙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5-52262530

传真：025-52278488

地址：南京市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11楼证券投资部

电子邮箱：hyzqb@art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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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3日以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10日在南京市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12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全体董事共

同推举马宏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马宏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会议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合规委员会）

根据《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合规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选举马

宏伟先生、蒋海英女士、罗凌女士、冯巧根先生、唐震女士、韩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ESG

委员会（合规委员会）委员，其中马宏伟先生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2.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根据《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选举冯巧根先生、唐震

女士、韩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委员，其中冯巧根先生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根据《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选举马宏伟先生、冯巧根先生、

唐震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冯巧根先生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根据《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选举唐震女士、冯巧根

先生、韩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唐震女士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会议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续聘蒋海英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陈长理先生、姚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姚淳先生担任

公司总法律顾问（合规管理负责人），朱晓冬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 同意将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已对朱晓冬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同意将聘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会议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续聘沈旭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沈旭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 同意将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续聘曹橙女士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履行职责。

会议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蒋海英女士:1982年4月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 现任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董事、总经理。 曾任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南京市秦淮区法院法官，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风控法律部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曾兼任苏豪

弘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陈长理先生:1970年9月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江苏省外贸学校。 现任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 曾任江苏弘业永恒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3.姚淳先生:1972年3月生，中共党员，本科。 现任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法

律顾问（合规管理负责人）。 曾任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资产

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审计部总经理。

4.朱晓冬先生:1983年12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管理会计师CMA。

现任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负责人，江苏苏豪云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曾任江苏苏豪

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总经理、江苏苏豪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5.沈旭先生:1975年7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现任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

书。 曾任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4.3.3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

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曹橙女士：1982年6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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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创新新

材” 或“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43,85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43,85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山东创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精密” ）

本次担保金额 53,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33,5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否√不适用：本次系前期预计的担保额度内的调

剂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Innovation�Precision�Vietnam�Co.,Ltd（中文名称：

创新精密（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精密” ）

本次担保金额

16,321.61万元（合同金额2280万美元，参考合同签署

日基准汇率换算折合约人民币约16,321.61万元，实际

汇率以放款当日为准）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6,321.61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否√不适用：本次系前期预计的担保额度内的调

剂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山东创新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板材” ）

本次担保金额 12,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8,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203,595.04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111.59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近期，公司及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向银行申请贷

款等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2.52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子公司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向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常营支行申请国内信用证

业务提供0.585亿元担保；

子公司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业

务提供2亿元担保；

子公司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股票回购专项贷

款业务提供1.8亿元担保；

公司为子公司创新精密向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提供2亿元担保；

公司为子公司创新精密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提供1.5亿元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创新精密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申

请流动贷款提供1.8亿元担保；

公司为子公司越南精密向永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申请设备抵押贷款业务提供约1.6321亿

元担保（合同金额2280万美元，参考合同签署日基准汇率换算折合约人民币约16,321.61万元，实际汇

率以放款当日为准）；

公司及子公司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为创新板材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申请流动

贷款提供1.2亿元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20.36亿元，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45.08亿

元，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4.39亿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70.48亿元，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授信要求，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主体在

上述额度内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2025年度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70.48亿元，期限为2025年1月1

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本次提供的担保额度在2025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对同类担保对象间的担保预计额度进行调剂使用，本次同类担保

对象间担保额度的调剂使用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审议。 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已审议的担保

预计额度

本次调剂额度

本次调剂后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金额

担保余额（含

本次）

尚未使用担保

额度（含本次）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公司

山东创新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

128,000 +80,000 208,000 53,000 133,500 74,500

创新精密 （越

南）有限公司

0 +20,000 20,000 16,321.61 16,321.61 3,678.39

创新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600,000 -100,000 500,000 43,850 243,850 256,15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上市公司母公司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32.46%；

崔立新，15.54%

法定代表人 王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857375

成立时间 1996-06-07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1号4层416A室

注册资本 410,743.5885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等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13,937.07 1,735,184.61

负债总额 224,683.50 145,945.32

资产净额 1,589,253.57 1,589,239.29

营业收入 2,879.85 2.05

净利润 14.28 24,839.05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山东创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崔国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26MA3CD5YN2A

成立时间 2016-07-04

注册地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高新街道办事处会仙四路东首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合金铝材料生产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合金铝精密加工件等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4,624.10 404,222.78

负债总额 251,528.57 244,203.48

资产净额 173,095.53 160,019.30

营业收入 138,039.87 576,954.62

净利润 13,089.42 39,593.16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Innovation�Precision�Vietnam�Co.,Ltd（中文名称：创新精密（越南）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Greenwich�Management�Limited（中文名称：格林威治有限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周建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902171670（企业代码）

成立时间 2023-08-03

注册地 越南义安省兴源县兴西社义安VSIP工业园区第四路三号

注册资本 98,574,000万越南盾（相当于4200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锻造、冲压、挤压和轧制金属；金属粉末冶金（详细信息：锻造、冲压、挤压和轧制铝）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436.53 57,656.50

负债总额 4,767.70 2,990.22

资产净额 53,668.83 54,666.27

营业收入 764.12 831.94

净利润 -732.05 -1,779.13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山东创新板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李培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266768350754

成立时间 2008年6月26日

注册地 邹平县焦桥镇

注册资本 5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高精铝板带箔材等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2,354.67 277,287.88

负债总额 177,469.63 172,606.97

资产净额 104,885.04 104,680.91

营业收入 142,389.82 961,427.80

净利润 204.30 5,627.17

注：表中数据为最近一年经审计及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单体财务数据。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如有）

上述被担保人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

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号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亿元)

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协议 抵押物 担保期间

1

创新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徽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常营支

行

0.585

山东创新

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最高额保证

合同

无

自单笔授信业务

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 三

年。

2

创新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厦门国际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

行

2

山东创新

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保证合同 无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止。

3

创新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1.8

山东创新

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最高额保证

合同

无

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4

山东创新精

密科技有限

公司

富邦华一银

行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2

创新新材

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最高额保证

合同

无

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笔债务的履行

期限到期之日后

三年止。

5

山东创新精

密科技有限

公司

汇丰银行 (中

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1.5

创新新材

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最高额保证

合同

无

三年， 自债权确

定期间的终止之

日起开始计算。

6

山东创新精

密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滨州分行

1.8

山东创新

金属科技

有限公

司、创新

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额保证

合同

无

该笔融资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7

创 新 精 密

（越 南 ） 有

限公司

永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澳门分行

1.6321

创新新材

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设备抵

押担保、账户

质押担保；中

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向贷款

人出具出口买

方信贷保险

（承保本次贷

款95%的本金

和利息）

保证合同 机器设备

自保证合同签署

之日起开始，直

至最终还款日期

之后三年的日期

为止。

8

山东创新板

材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滨州分行

1.2

山东创新

金属科技

有限公

司、创新

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额保证

合同

无

该笔融资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等业务，并由子公司及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

司融资决策效率，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额

度预计范围内，符合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20.36亿元，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1.59%；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45.08亿元，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

为24.39亿元。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0036� � � � �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5-049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期限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2025-004、2025-006）。

截至2025年7月9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届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

股份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1.2025年4月11日，公司披露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交易日（即2025年4月9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编号：2025-005）；

2.2025年5月22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275,450股，详见公司《关于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3.回购实施期间，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4.截至2025年7月9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8,414,98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7%，最高成交价为3.77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3.3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30,050,066.1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回购金额已达到

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实际回购时间

区间为2025年5月22日至2025年7月9日，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价格、资金来源、回购金额、回购方式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实际回购股份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的下限，且未超

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未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约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方案已实

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未发生变化，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公司的上市地位未发生改变，股权

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公司自查，自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披露回购期限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期间，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增减变动

（+，-）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 2,667,742 0.18% 2,667,742 0.18%

二、无限售流通股 1,481,266,283 99.82% 1,481,266,283 99.82%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7,215,300 6.55% 8,414,980 105,630,280 7.12%

总股本 1,483,934,025 100.00% 1,483,934,025 100.00%

注：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8,414,980股份虽系无限售流通股，但实际须在本公告披露后十二

个月内予以锁定。

六、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公

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

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及预计股份变动

1.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本次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414,980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期间该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

等相关权利。

2.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

出售，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 � � �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5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17日（星期四）

2、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含税）

3、除权除息日：2025年7月18日（星期五）

4、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

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一）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779,080,7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938,954,038.3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

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

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具体以实际派发结

果为准。

（二）自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因向深圳市重大产业发展一期基金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涉及新增股份986,292,106股，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9,765,372,873股。 按照利润分配预案确定的

“分配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额” 的原则，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调整，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765,372,

87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元 （含税）， 共计分配利润988,268,643.65�

元。 公司向深圳市重大产业发展一期基金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新增股份上市情况详见公司

于2025年7月7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

份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的股份0股后的19,765,372,

873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 境外机构 （含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7日 （星期四）；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8日 （星期

五）。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1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867 李东生

2 08*****707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第二期）

3 08*****755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第三期）

4 08*****152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7月10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1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

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一）2025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价格、数量上限调整

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的议案》，公司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股份，回购股份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0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70元/股（含）。 根据前述方案，若公

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除

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上限。

因此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6.70元/股调整为6.65元/股，回购数量按回购总金额上限8.0亿元和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6.65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12,030.08万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资本市场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国际E城G1栋10楼

咨询联系人：张博琪

咨询电话：0755-33311668

八、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三）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